附件4
广西壮族自治区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任务书
根据《广西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要求，为加快推进自治区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建设，明确培育期内建设任务、目标要求和考核内容，规范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运行管理，特签订本培育任务书。

一、基本信息

	平台名称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属行业领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依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合作单位（如有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方式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培育周期：
	自20   年   月起至20   年   月止。


二、培育要求

聚焦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，按照“做强一批、激活一批、补齐一批”的思路，通过梯度培育、分类赋能，推动中试平台实现“自治区储备中试平台—自治区重点培育中试平台—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—国家制造业中试平台”的有序升级。通过培育建设，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瓶颈，破解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，通过开展工艺熟化、工程化验证、小批量试产与可靠性测试，降低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风险，提升成果转化效率与成功率，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，为培育新质生产力、强化产业基础能力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、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公共技术支撑。

三、培育目标

培育目标应结合培育期安排，按年度分解细化填写。
（一）依托单位与建设基础。
主要包括单位概况、开展中试服务情况、现有能力与优势等，同时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要求，明确硬件短板、技术能力缺口、服务体系不足、运营机制不完善等。
（二）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目标。
基于对应产业发展趋势和中试需求，提出培育期内，建成/提升专业化、规模化、市场化的中试平台，形成工艺放大、可靠性验证、小批量试产、测试评价核心能力，服务XX家企业，转化XX项成果，达到高能级制造业中试平台认定标准，要求细化、具体、可进行量化考核评估。

（三）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建设内容。
包括技术改良提升、装备改造更新、质量控制体系建设、服务能力建设等。

（四）资金投入与进度安排。
包括培育期内的资金投入与进度计划安排。
（五）预期效益。
包括技术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。
四、监督管理与考核要求

（一）依托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培育任务书确定的建设目标和有关要求，扎实推进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建设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依托单位应按要求报送年度建设进展、阶段性成效、经费投入使用、成果产出等情况，并配合做好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和考核评估等工作。

（三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依据本培育任务书及相关规定，对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建设情况实施全过程跟踪管理。

（四）培育期满后，依托单位应对照本培育任务书开展总结自评，并按程序申请考核评估。

（五）对未按要求完成培育任务、未达到预期建设目标或存在其他重大问题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整改期1年，整改期满后主要目标仍未达标的，取消培育资格。

五、附则

本任务书经依托单位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


